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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民事法研究工作坊」系列活動 

論利息是否以經登記者為限始受抵押權擔保 

－評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2741號民事判決 

 
➢ 時    間：2026年5月31日（星期日）下午14:00-17:00 

➢ 舉辦方式：視訊會議（限台灣法學會會員參加） 

➢ 主辦單位：台灣法學會民事法委員會 

➢ 報 告 人：顏佑紘（國立臺灣大法律學院副教授） 

➢ 聯 絡 人：彭秘書 02-23313069   

➢ 報名資格：限台灣法學會會員 

➢ 線上報名：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26a86a0d10b82b08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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